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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周政行复决〔2024〕308号

申 请 人：李某某

被申请人: 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搬口办事处

申请人李某某对被申请人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搬口办

事处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不服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

请，本机关于 2024年 5月 22日依法予以受理并适用简易程序办

理，现已复议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关于对信息公开申请的

答复》，责令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在 2024年 3月 21日向被申请人邮寄政府

信息公开申请表，申请公开搬口办事处某某村某某村西组 X 号

所在地块的土地征收相关信息材料。被申请人于 2024年 3月 29

日作出信息公开答复，以申请人补偿安置事宜已由法院判决为

由，拒绝公开相关材料。根据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十一条

规定，申请人申请的相关内容属于土地征收有关的内容，被申请

人应当公开。故请求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。

被申请人称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七

条及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第四条规定，市、县级

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，市、县级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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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

偿工作。根据上述规定，土地征收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实施，

房屋征收由市、县人民政府负责，由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。本

案中，申请人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所涉及的相关材料，按照

上述规定均不属于被申请人应当履行的职责。且被申请人经检索

后也未找到申请人所申请公开的信息，所涉事项不是被申请人公

开范围，属于政府信息不存在的情形。另外，被申请人告知申请

人所申请的信息不属于本机关公开职责，并非以法院判决为由拒

绝公开，这属于申请人的理解错误。综上，请求复议机关驳回申

请人的复议申请。

经审理查明：申请人李某某于 2024年 3月 21日向被申请人

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搬口办事处邮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，

请求依法公开搬口办事处某某村某某村西组 X 号所在地块的以

下材料：1.征地批文及申报材料；2.征地公告；3.征收土地现状

调查材料；4.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；5.征地补偿方案征求公众

意见的相关材料、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及公告；6.征地补偿登记材

料：征地补偿费用支付相关凭证；7.与村民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；

8.征地批文及申报材料（一书四方案、征地调查确认表、土地利

用总体规划图、土地利用现状图）。被申请人于 2024年 3月 29

日作出《关于对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》称：申请人所申请的上述

8项信息并非本机关制作或最初获取，不属于本机关负责公开，

建议您区分情况向负责该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机关提出信息公

开申请。且您所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内容所描述房屋拆迁安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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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宜，已经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及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

决。申请人对回复内容不服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

另查明，2019年 5月 10日，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

会作出征收公告决定对某某家园项目规划区内的房屋实施征收，

房屋被依法征收的，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。征收主体为周口市城

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，征收部门及实施单位为周口市城乡一体

化示范区房屋征收中心。

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：1.《关于对信息公开申请的答

复》；2.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房屋征收公告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条规定，

行政机关制作的政府信息，由制作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

开。行政机关从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的政府信息，由保存

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；行政机关获取的其他行政机关

的政府信息，由制作或者最初获取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

开。法律、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权限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三十六条，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

作出答复：（四）所申请公开信息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负责公开的，

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。本案中，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

会房屋征收公告显示搬口办事处某某村某某村西组 X 号所在地

块的房屋征收主体是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，征收部门

及实施单位为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房屋征收中心，被申请人

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搬口办事处并非案涉地块的征收和实

施单位。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李某某要求公开案涉地块的征地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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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及申报材料等 8项信息的信息公开申请后，在法定期限内作出

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并送达李某某，告知申请人其所申请公开的

相关信息并非该机关制作或最初获取，不属于该机关负责公开，

建议区分情况向负责该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机关提出信息公开

申请，并无不当。综上，被申请人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搬口

办事处作出的信息公开答复书认定事实清楚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

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“行政行为

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

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该行政行为”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关于对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》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

内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4年 6月 18日


